
本法所称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

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

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

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第二条

第二章 中医药服务

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基

本医疗保险、科研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等方面享

有与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同等的权利。

第十三条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人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的规定，通过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并进行

执业注册。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应当体现中医药特点。

第十五条

按照考核内容进行执业注册后，即可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以

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从事中医医疗活动。国务院中

医药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医药技术方法的安全风险拟订本款规定

人员的分类考核办法，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布。

第三章 中药保护与发展

第一章 总则

至少两名

中医医师推荐

国家鼓励发展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养殖，严

格管理农药、肥料等农

业投入品的使用。

禁止在中药材种植

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

农药，支持中药材良种

繁育，提高中药材质量。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 府 应 当 采 取 措

施，增强社区卫生

服务站和村卫生室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

能力。

应当设置

中医药科室

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

价体系，支持道地中药材品

种选育，扶持道地中药材生

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药

材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

鼓励采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等措施保护道地中药材。

前款所称道地中药材，

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

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

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

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

好，且质量稳定，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中药材。

以 师 承 方 式 学 习

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

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

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

取得中医

医师资格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政府举办的综合医院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条件的专科医院

妇幼保健机构

何谓中医药

社会

办医

政府

办医

1

2

什么是
道地药材

??

第五章 中医药科学研究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医药基础理论和辨证

论治方法，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重大疑难疾病、

重大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以及其他对中医药理论

和实践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项目的科学研究。

第四十一条

第六章 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

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

工艺实行特殊保护。

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传承

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享有

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

第四十三条

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

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

标准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第七章 保障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制定基本医疗

保险支付政策、药物政策等

医药卫生政策，应当有中医

药主管部门参加，注重发挥

中医药的优势，支持提供和

利用中医药服务。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章 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

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

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

临床实践、现代

教育方式和传

统教育方式相

结合。

国家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

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技术专

长的中医医师、中药专业技术人

员在执业、业务活动中带徒授

业，传授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

法，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为中医药事业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

条件保障，将中医药

事业发展经费纳入本

级财政预算。

防治 研究

政

府

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 21 条规定“发

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

统医药”，为中医药发

展和法律制度建设提

供了根本法律依据。

2003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中

医药条例》发

布施行。
2008年

制订中医药法被

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标

志着中医药立法纳入

国家立法日程。

200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和《国

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要求加快

中医药立法工作。
2011年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中医药法

（草案送审稿）》

报至国务院法制

部门。

2013年

制 订 中

医 药 法 被 列

入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立法规划。
2014年7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2015年12月21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草

案）》提请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
2016年8月29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草案）》修改情况

并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第二次审议。

2016年12月19日

全 国 人 大 法 律 委

员会汇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草案）》

修改情况并提请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第三次审议。
2016年12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由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习

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正式

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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